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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 2022 年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的通

知

根政办字〔2022〕27 号 2022 年 5 月 31 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办事处，市直各部门，驻市各大企业：

现将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“博

爱一日捐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呼政办字〔2022〕16 号）转发给

你们。2022 年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结束，

请各部门、各单位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，在活动结束前

将捐款直接转账或将现金交至根河市红十字会。主管部门负

责统一收取本部门及下属事业单位捐款。

地址：原市委办公楼 407、409 室，联系电话：5232660、

5228990，开户名：根河市红十字会，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

行根河支行，账户：060703952902644403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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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
年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的通知

呼政办字〔2022〕16 号

各旗市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驻呼伦贝尔市各企事业

单位：

为扎实做好 2022 年“博爱一日捐”工作,现将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的重要意义

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是自治区红十字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条例》等相关规

定，经自治区党委、政府批准，委托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组织

开展的一项长期公益募捐活动。17 年来，各级党委、政府高

度重视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广泛参与，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

益，形成了募捐长效机制。通过开展“博爱一日捐 春节送

温暖”“光明行”困难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、“红十字博爱

便民桥”“红十字博爱家园”等社会公益活动，实施救助困

难家庭大病患者和援建群众所需、红十字会所能的人道救助

公益项目，为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送去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

界的关心和温暖，在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，抗击新冠肺炎

疫情，助力乡村振兴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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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是全面贯彻十九届历次

全会精神和呼伦贝尔市第五次党代会部署的重要一年。各地

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、凝聚思想共识，

从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高度，充分认识“博

爱一日捐”活动在凝聚人道力量、补充民生短板、培育和践

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意义，做好宣传引导，

认真组织落实。

二、组织开展好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

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将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作为机

关党建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，精心策划、集中组织开展“博

爱一日捐”活动。要切实做好思想动员，大力倡导人人参与

公益、人人奉献爱心的公益理念，大力宣传“博爱一日捐”

活动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提升活动的知晓率、认同率、支持

率。要集中宣传报道在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

集体和个人，褒扬奉献行为，引导社会文明风尚，使“博爱

一日捐”活动成为促进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单位精神文明建

设和参与社会公益的重要载体，进一步巩固“博爱一日捐”

长效机制。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，带头宣传动

员，带头参与捐赠献爱心，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广大干部

群众踊跃参加捐赠活动。

三、管好用好“博爱一日捐”捐赠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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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红十字会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、服务意识，进一步完

善自律机制，严谨、规范、高效地做好“博爱一日捐”善款

接收、管理和使用工作。要严格执行《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

会“博爱一日捐”捐款接收管理使用办法》，科学合理安排

和使用捐赠资金，组织实施好各项人道救助项目和活动，确

保最需要救助的群众得到救助，把善款用好、把好事办实，

发挥最大社会效益。要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通过电视、

报纸、网站等媒体及时、准确向社会发布“博爱一日捐”资

金接收、管理、使用情况，让捐赠者放心、使受助者满意。

要进一步加强各级红十字会监事会内部监督作用，严格落实

“博爱一日捐”资金年度审计制度，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，

确保捐赠资金安全有效运行，维护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。

2022 年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从文件下发之日起至 9 月 30

日结束。市本级各部门、各单位捐赠款直接转账或将现金交

至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（地址：呼伦贝尔市河西新区政务综

合楼 D-1430；联系电话：8217153、8217154;开户名：呼伦

贝尔市红十字会；开户行：工商银行河东支行；账号：

0607030129026400168），完成捐赠后请及时到市红十字会

开具捐赠发票。

各旗市区所属部门、单位将捐赠资金交至当地红十字会。

附件：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捐赠资金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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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捐赠资金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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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根河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员的

通知

根政办字〔2022〕28 号 2022 年 6 月 13 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办事处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市政府研究决定，现对根河市妇女儿

童工作委员会成员调整如下：

主 任：唐 莹 市政府副市长

副主任：赵 鹏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

秦余朝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

王守柱 市财政局局长

于 萌 市妇联主席

成 员：许 震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

王 帅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鄂明明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

李可巧 市法院政治部主任

李 强 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

綦元庆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王洪家 市教育体育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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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 蕾 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

罗宏波 市公安局副局长

王艳荣 市民政局局长

常 莉 市司法局局长

曹庆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
松 岭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

颜玉英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

刘莹莹 市医疗保障局局长

吴耀海 市统计局局长

秦建国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吕思义 市农牧水利科技局局长

李家胜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根河市分局局长

王印柱 市总工会主席

郑骁烈 团市委副书记

孙伟华 市妇联副主席

王进辉 市科协技术协会主席

刘志新 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

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妇联，办公室主

任：于萌（兼），联系电话 5234309。




